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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农发〔2018〕145 号

关于修订《2018 年大丰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、区）农业技术推广综合服务中心（农机站）、

财政所（分局），省属驻丰农场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 2018 年大丰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工

作，根据盐城市农业委员会《关于 2018 年大丰区农业机械

购置补贴实施办法的审核意见》要求，结合《2018-2020 年

江苏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办法》（苏农机行〔2018〕6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现就《2018 年大丰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办

法》提出以下修订意见，望遵照执行。

一、关于补贴对象

补贴对象为我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

业生产经营组织（以下简称“购机者”），其中农业生产经营

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、农业

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。

非我区户籍在我区申领农机购置补贴及我区户籍跨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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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街道、区）申领农机购置补贴的补贴对象，需提供长期居

住或土地流转等相关证明，补贴资金的申领按正常流程进

行。

二、关于补贴限额

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行定额补贴，即同一种类、同一档

次农业机械在省域内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，不允许对省内外

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实行差别对待。同一购机者个人年度享

受农机补贴最高限额为 40 万元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最高限

额为 100 万元。

补贴额依据同档产品上年市场销售均价测算，原则上测

算比例不超过 30%。一般补贴机具单机补贴额原则上不超过

5 万元；200 马力以上拖拉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 10 万元。

补贴额的调整工作一般按年度进行。单个产品的补贴额不得

超过销售价格（以机打发票为准）的 40%。

三、关于区农委职责

1、结合我区农机化发展情况，区农委联合区财政局制

定年度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方案，报盐城市农委审核备案。按

职责分工对农机购置补贴材料的形式审核结果负责。

2、围绕“县级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方案制订、补贴申请

受理审核与结算、补贴监管与违规投诉处理、政策宣传与信

息公开、绩效管理”等五个重点环节，建立内控规程和制度

并公布执行。

3、培训指导镇级（含街道、两区、省属驻丰农场，下同）

农机部门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操作工作。

4、日常管护补贴信息管理系统，强化对镇级导入（录

入）数据的分析监控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，确保软件系统高

效规范安全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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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公开信息。加大农机补贴政策宣传力度，及时公开

农机补贴受益对象和补贴机具信息、补贴资金使用和结算兑

付进度。

6、向区财政局报送补贴资金结算审核意见。

7、对供货单位、购机者和镇级农机部门监管。按照不

低于购机数量 10%的比例（以大中型补贴机具为重点）、对照

购机清册和机具铭牌拓印件等材料抽查核实补贴机具。

8、公布农机补贴咨询、举报投诉电话，对补贴产品经

营行为进行监管，及时受理政策咨询和举报投诉，并将相关

举报投诉处理结果报送上级部门。

9、做好农机补贴档案材料整理保管工作，按要求报送

政策实施情况和工作总结。

四、关于购机信息公示

镇级农机部门将已受理核实的购机信息在补贴办理场

所或镇级相关公告栏中公示不少于 7 天。区农委应在农机购

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上汇总公布所辖镇级农机补贴受益对

象和补贴机具信息。

盐城市大丰区农业委员会 盐城市大丰区财政局

2018 年 9 月 18 日

抄送：盐城市财政局，盐城市农委。

盐城市大丰区农委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18 日印发


